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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與非政府組織(NGOs)

對國際關係之影響 
 

■宋學文／中正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全球化使得先進國家的政府主權受到NGOs的挑戰與分享；但同時，

在強調人權、民主及跨國企業之趨勢下，政府職能卻也日益升高。  

 

壹、前言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隨著工業、經

貿、交通及通訊科技之日益發達使得國際

間之經貿相互依賴愈來愈深及頻繁，從而

大大地改變了國際關係之面貌。目前國際

關係之研究有兩個極為耐人尋味的弔詭

（ paradox），這兩個弔詭顛覆了傳統國

際關係之思維與運作方式。第一個弔詭是 :

國際間國家與國家間因為經貿互動愈來愈

頻繁，而造成經濟上相互合作甚至整合的

需求愈來愈大；但在另一方面，卻有更多

的國家要求更多的政治之獨立與自主。第

二個弔詭是 :在強調人權、民主及跨國企

業之趨勢下，政府之主權（ sovereignty）

已被愈來愈多非政府組織（NGOs）所分

享或挑戰；但在此同時，政府為了因應日

益頻繁的跨國關係，而需扮演協調、管理

全球化與NGOs所帶來之種種問題之職能

也日益升高；因此，先進國家普遍面臨政

府主權受到侵蝕，但職能卻日益擴大的弔

詭。這兩個弔詭之形成原因及解決之道都

與全球化（globalization）及NGOs對國際關

係所帶來之衝擊有密切之關係。  

貳、全球化對傳統國際關係之

挑戰 

 傳統之國際關係是建立在以現實主義

（ realism）或結構現實主義（ structural 

realism）為主軸之分析架構中。結構現實

主義之三個基本假設與其所衍生之意涵

是：  

 第一、國際體系（international system）

之結構（structure）決定了一個國家的命

運。這個假設認為國家只是國際體系中的一

個單位（unit），而體系之結構（structure）

可以決定單位的命運；因此一個國家的國

內事務或國內政治並不足以改變其國家在

國際上之地位與命運。這個假設使許多研

究國際關係的學者把國際關係的研究著眼

於國際強權之主權政府與官方之角色而忽

略了全球化與NGOs的分析；  

 第二、國際社會是一個無政府狀態

（ anarchic）的社會，國與國之間的關係

是建立在弱肉強食的現實關係中。國家處

在此種環境下，為了生存必須不斷追求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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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power）；因此，國家在處理各種不

同 議 題 （ issues ） 時 是 有 其 階 級 性

（hierarchy）。既然國家之生存與安全是

最重要的議題，那麼軍事與安全問題就比

經濟及其他社會問題來的重要；  

 第三、國家是國際社會的主要成員

（ the main actor），因此個人與其他非政

府組織並不能構成國際社會的主要成員；

在此情形下NGOs或其他企業單位並不能

在一國的外交空間上扮演任何重要角色。  

 事實上，以上結構現實主義的三個基本

主張對國際關係的研究有極深遠的影響；

這種研究導向使得國際關係之研究一直無

法反映全球化與NGOs在國際社會扮演日

益 重 要 角 色 之 事 實 。 譬 如 ， James 

Caporaso雖然在1980年代末期已深切體會

「主權國家」（sovereignty state）觀念愈

來愈模糊（elusive）之現象；但他在現實

主義的影響下，依然堅稱未來國際關係研

究之重心還是會在國家（ state）與政府權

力（ sovereignty）間擺盪，因此全球化與

NGOs並非研究國際關係之重點。從理論

之應用來說，結構現實主義的第一個假設

是在國際關係的研究方法上，特別是在國

際體系之單位行為分析上有重要的影響；

傳統上由於太過強調政府與官方的角色，

使 得 非 官 方 （ unofficial ） 與 非 政 府

（ nongovernmental）之國際互動一直受

到忽視。結構現實主義的第二個基本假設

應用在國際關係的研究上，則有可能誤導

人們太過強調國際間軍事與安全等高階政

治（ high politics）的問題，而忽略了國

際經貿、環保、人權等低階政治（ low 

politics）的重要性。而結構現實主義的第

三個基本假設則有可能使人在思考國際關

係 時 ， 會 使 人 忽 略 國 際 典 則

（ international regime）在國際合作中所

扮演之功能，而陷入權力平衡之零和遊戲

邏輯中。  

 但從事實面來看，結構現實主義所主張

的國際關係已與目前國際關係之實際有相

當大的脫節，特別在最近20年，由全球相

互依賴所擴散出來而形成之各類型的

NGOs活動已成為國際關係中極為重要之

現象。就以NGOs的數目來說，在《聯合

國國際組織年鑑》（ UN’s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中有關「世界

野生基金」（World Wildlife Fund）之

NGOs數目在1983年時還少於100,000個，

但到了1991年時此方面之NGOs數目已超

過 1,000,000 個 ； 而 其 年 收 入 （ annual 

revenue）也由1983年的美金900萬，激增

至1991年的超過一億美金。類似的情形發

生在「綠色和平」（green peace）相關的

NGOs，在1983年有關綠色和平之NGOs數

目約為150萬個，但到了1991年這方面的

NGO數目已快速成長為675萬個；而其年

收入也由1983年的2400百萬美金，激增到

1991年的 1億美金。這些實例在在反映

NGOs在國際關係之成長與日益扮演重要

角色之事實。無怪乎在1990年代之中葉已

有學者大聲呼，「國際關係之研究重心已

在過去的25年內由公部門之國家及政府轉

為各式各樣之私部門及非政府組織；而且

國家（ state）的觀念也愈來愈為市場與市

場運作（market operation）的觀念所取

代」。  

 當然，從國際之現實面考量，現實主義

對國際關係之研究仍然具有其深遠之影

響。雖然，現實主義長期不願正視其所強

調以權力平衡為主體之國際體系並非靜態

的，而是在科技發達、經濟貿易及人文社



邁向廿一世紀之台灣非政府組織（NGOs）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11期／2000.09.30 45 

會 等 因 素 之 互 動 下 ， 處 於 變 動 不 居

（ dynamic）之狀態。然而一些學者如

James Rosenau在冷戰結束前夕，已觀察

到全球脫序之現象，並稱之「脫序之年

代」（ age of turbulence）；並強調國際

體系已經由簡入繁，而國際體系之結構開

始進行了根本的轉變。因此，傳統的國際

體 系 的 簡 單 （ simple ） 、 簡 潔

（parsimonious）和靜態（ static）的兩極

對峙架構之研究取向已被經濟相互依存時

代之動態的（ dynamic）、複雜的多極體

系 之 研 究 取 向 所 取 代 。 不 少 學 者 如

Ruggie、Haas、Wendt及Duvall認為現實

主義的主張太強調靜態分析而忽略了衝垮

冷戰體系的社會、經濟和知識暗流的動態

分析。因此，為了反應當前國際社會快速

之變遷，國際關係的研究必須將國際體系

之過程（ process）與組成份子的互動

（ interactions among units）因素納入考

量，才能瞭解今日之國際關係。簡潔的權

力平衡理論可作為國際政治研究的有用起

點，但是在研究全球化時，國際經濟、國

內政治、和跨國社會系統的互動與影響則

不應忽略。  

 從國際關係之事實來看，自第二次世界

大戰以來全球化與NGOs的發展已對目前

的國際體系結構產生巨大的衝擊，這些衝

擊包括：  

 1.科學技術的革命與進步、通訊與交通

的發展突破時空而產生地球村 (global 

village)之效應。國際貿易、貨幣流動、

社會價值互換、通訊技術的無遠弗屆等因

素已挑戰了傳統國界 (national border)之觀

點；  

 2.由於國際交往和相互滲透的加強，各

種政府間的國際組織與跨國機構因應而

生，並在國際關係中發揮日益重大的作

用，形成國際關係中行為者多樣化的趨

勢；從而使得國家主權的自主性與獨立性

受到國際相互依存的侵蝕而降低；  

 3.全球緊迫性問題，如全球環保、全球

犯罪防制、愛滋病防制等問題，已經超出

傳統外交之思維而威脅到全人類的生存。

而這些問題的解決往往超越國家主權之範

疇，而必須以NGOs之方式作更多的國際

合作；  

 4.人權的觀念逐漸受到國際社會之重

視，甚至有「人權超越主權」之說。  

 以上這些現象交互作用與變遷導致「世

界 壓 縮 效 應 」 （ the world shrinking 

effects）而造成相互依賴時代之來臨。

Robert O. Keohane 及 Joseph S. Nye與

James Rousenau及 Ernst-Otto Czempiel於

是 乎 先 後 提 出 「 複 合 相 互 依 存 」

（ complex interdependence）與「沒有政

府 的 治 理 」 （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的觀念，其特點對全球化與

NGOs之意涵如下：  

 1.多元溝通管道：主權國家將不再是國

際體系中唯一的行為者，非國家行為者將

會更多地直接參與國際事務。因此，

NGOs在未來之國際體系中將會是一個重

要的行為者（unit actor）；  

 2.國際事務議題之去階級化：國際政治

中議題無法明確地劃分輕重等級。以往將

國家軍事、安全等議題歸類為位階較高的

政治，而將經濟、社會、文化等議題列為

較不重要、位階較低的政治的劃分方式已

不再適宜。譬如，傳統上以軍事及政治為

主體之安全議題（ security issue）已被一

些新的安全議題所侵蝕，如國際環保安全

（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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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安全（ecological security）都已成為

國家安全之重要議題；而這些議題之處理

已不再專屬於政府，而必須仰仗更多

NGOs之功能；  

 3.軍事力量在國際衝突中的式微：由於

以戰爭作為達成政策目的的手段，其結果

難以掌握、代價昂貴，並且不適用於解決

全球性急迫難題；因此，武力不再是解決

國際紛爭之一有效的政策工具。這個意涵

是指在愈來愈昂貴的戰爭成本下，許多國

際衝突將透過正式與非正式之談判、妥協

及交換來取代以軍事力量決勝負之國際關

係。而當傳統的外交方式無法施展其功能

時，NGOs將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當然，自有人類歷史以來，國際體系之

延續（continuity）與改變（change）都將

持續出現；但科技發達與國際體系於冷戰

結束後之改變，無疑地將加速國際關係的

變化。特別是在目前全球化與NGOs正快

速改變國際關係之面貌時，如何在國際延

續與變遷中尋找其互動與未來發展之趨勢

將是研究國際關係最重要的課題。  

參 、 全 球 化 與日 趨 熱 絡 之

NGOs功能 

 從國際社會日常生活之實務面來看，有

關全球化（ globalization）之現象正日益

充斥在我們日常生活中。譬如，從美國向

世界各地擴散之「麥當勞」速食文化，可

口可樂、好萊塢巨星、微軟視窗及目前極

為盛行之大哥大通訊工具等，都快速地改

變了人們的生活習慣與社會價值。更重要

的是這些改變人類生活之企業以全球併購

的方式繼續膨脹而成為真正富可敵國之跨

國公司（MNCs）。譬如，世界上最大的

三百家公司，幾乎控制全世界生產資源之

四分之一。這些公司不但挑戰傳統之國家

主權觀念，事實上，其擁有之財力已實際

凌駕許多國家之生產總值。  

 但這種全球化趨勢背後之理論基礎，卻

由於全球化之研究涉及跨學門及科技整合

之困難，因此到目前為止，這方面之研究

尚缺乏一個能被大家所接受之理論或分析

架構。儘管理論面尚未被建構出來，但全

球化之現象正快速地改變國際關係之面

貌。特別是冷戰結束及共產世界對西方世

界之開放政策，使得MNCs可以拓展的地

域正快速的膨脹。這些地域不但包括原共

產世界如前蘇聯、東歐、中國大陸，也包

括第三世界如印度、巴西、非洲等地區。

其中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化風潮下這些

MNCs大大地利用國際分工，以降低其生

產成本及投資風險。譬如，Nike球鞋，往

往是美國設計、台灣接單、大陸製造之

「跨」國產品。這種多國籍公司 (MNCs)

對國際關係有著極為深遠之影響。這些影

響包括：  

 1.國際分工使得國際間之經貿相互依賴

日漸增高；而經貿相互依賴之增高又造成

國與國之間戰爭成本之增加；戰爭成本的

升高又使得國際之衝突必須仰仗NGOs來

達成合作協議之機會升高；最後NGOs又

進一步「分享」政府的主權；  

 2.傳統上由政府主導之外交與國際關

係，已快速地被MNCs與NGOs所侵蝕，

特別是像 IBM、SONY、McDonald等大型

多國籍公司往往在實質面上更可以透過其

經貿與政商關係達成許多傳統上透過外交

或政府不易達成之工作。而全球人權組

織，全球環境組織及全球綠色組織，亦透

過聯合國機制，直接進行許多跨越國家及

主權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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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由於國際金融、貿易及資訊之流通已

使得海外直接投資、併購、策略聯盟等快

速地透過「全球化」作進一步之整合，並

穿越傳統國際關係之束縛與規範，從而使

得國界（border）之觀念越來越模糊；而

這點在長遠上來看會使得世界公民的觀念

逐漸取代國民（citizen）之觀念。  

 而國界的模糊又進一步刺激學者對「全

球化」與「國際化」所帶來之衝擊作進一

步之探討。譬如，Giddens即認為「全球

化會將遠在地球另一端的事務或事件發生

之當地作更多的聯結」。而Robertson則

提出「全球化概念將強調世界之壓縮與世

界一家之觀念」。Robertson進一步指出

全 球 化 之 發 生 乃 是 透 過 全 球 國 際 化

（global internationalization）、全球社會

化（ global socialization）、全球個人化

（global individualization）及全球人性化

（global humanization）四個過程之發生同

時（ simultaneously）交互（ interactive）

的。因此，此四個過程藉著一種「普遍的

特殊性」（particularization of the universal）

與「特殊的普遍性」（universalization of 

the particular）之交互作用，最後淘煉出

全球化與在地化之鑲嵌與交織。  

 這種全球化與在地化的配合對國家主權

有極大之衝擊。德國社會學家Urich Bech

針對歐洲之整合趨勢提出「跨國國家模

式」（ transnational states），作為後民族

國家時代之國家觀。Bech認為全球化的

兩個主要跨國行動者NGOs與MNCs之力

量將越來越大，而民族 -國家（ nation-

state）則相對式微。但Bech認為正因為

MNCs與NGOs力量之上揚，而國家主權

相對式微之趨勢，有可能引發新的霸權以

「世界國家」的姿態出現，而奴役一些較

弱小的國家，反而使得全球化淪為新霸權

主義之工具。因此Bech主張的跨國國家

模式雖然揚棄了民族 -國家之觀念，但還

是肯定主權國家之概念。他進一步提出

「跨國內政」之觀念，認為全球化之激盪

下，國內政治與MNCs及NGOs將做更多

之連結與互動，因此「全球化 -地方化」

之雙軸座標將取代民族 -國家之互動模

式 。 從 這 個 角 度 來 看 Bech 的 觀 念 與

Robertston所提出之「全球地方化」觀念

是一致的。換句話說，普世主義與特殊主

義將成為全球化之重要特色。而此兩者之

所以可以兼容並蓄，主要的邏輯是「全球

化」所強調的並非是排他性（exclusive）

的主義，而是包容性（ inclusive）之人

本、文化、社會及經濟等多元主義之產

物。  

 從這個角度來分析，全球化具備了下列

四個特色：  

 1.全球化之共趨性與同質性，有助於泯

除國際間因文化、宗教、政治而產生之完

全對立與疏離；  

 2.全球化雖有共趨性與同質性之特色，

但它不一定要建立一個「標準之制式」規

範；相反地，它能容許、包容在共趨與同

化中，仍能保有本身之獨特性與異樣性，

以滿足不同之文化、價值觀、市場或利

益；  

 3.全球化所憑藉之手段與工具，基本上

不是政治的或軍事的；它主要是透過經

貿、文化、社會價值等軟性力量（ soft 

power）來達成；  

 4.全球化將使個人、社團、企業或其他

NGOs能透過正式與非正式之方式來進行

對話，進而謀求降低衝突解決之成本；因

此，全球化下的NGOs與政府之關係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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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依賴又獨立的關係。簡言之，在解決國

際衝突的過程中， NGOs比政府更具彈

性，因此，其不受制於公部門之獨立性較

高；但在衝突解決之後的協議執行中，

NGOs則有賴政府部門之配合，才能在政

策執行面上，有較為具體之結果。  

肆、國家主權v.s. NGOs 

 在上一節中我們討論了經濟互相依賴所

伴隨而來的全球化效應與NGOs之功能已

對國家主權產生相當程度之侵蝕，但這並

不表示在今日的國際關係中，國家主權將

日漸式微而最終將由NGOs或MNCs所取

代。相反地，正如Susan Strange所強調：

隨著國際經濟、文化、環保、人權等議題

之相互依賴之增加，也伴隨著這些議題之

互動而衍生出來之問題日趨複雜，政府為

了維持國內之秩序或解決問題而干預

（ intervention）百姓日常生活事物之情形

也愈來愈有其必要性。 Strange進一步提

出，目前國際關係之研究必須重新將經

濟、社會、文化與政治之互動作進一步之

聯絡，吾人才能明白政治權力日益膨脹，

但國家主權卻又更加受到NGOs挑戰之弔

詭。這個弔詭進一步又激盪出未來在研究

全球化對國家主權之衝擊時必須注意的三

大前提：  

 1.政治乃眾人日常生活之事，並非政治

家或政治官員所專屬；  

 2.權力愈來愈市場化，而且經常是在交

易中自然產生；  

 3.社會威權之產生並非來自於國家之授

權，乃是來自於投身社會工作者，普遍地

獲得社會成員之支持。  

 以上三點將國家主權之觀念進一步解構

成一種「交易後之自然產物」。換句話

說， Strange強調以往認為國家壟斷主權

之觀念，已逐漸由經理人（ agent）之觀

念所取代。這種「誰有能力提供最佳服務

者，誰就擁有權力」之觀念，正是造成今

日國家主權被 NGOs所分享之最主要原

因。以目前台灣之正式外交與第二軌外交

為例，傳統上外交事物是由一國外交部所

專屬之權力，已被愈來愈多的NGOs在所

謂的經貿外交、實質外交之方式侵蝕（並

非取代）。其原因即為這些NGOs在某些

情況下，可以扮演比政府機構還「稱職」

的角色。總結地說，從功能的觀點分析，

NGOs將在即將來臨的二十一世紀中成為

國與國互動之重要模式，其所持的理由可

歸納下列數點：  

 1.全球化效應之加深，將使得政府必須

藉助NGOs來處理「經濟日趨整合，政治

日趨分離」之全球弔詭；  

 2.NGOs可以透過許多非正式與非官方

的策略，並以更靈活、更具彈性的方式來

增加其處理跨國議題時之議價空間；  

 3.從效率的角度來看政府部門之層層節

制與僵化觀念，將無法在速度上有效處理

瞬息萬變與複雜的國際事務；而由於

NGOs不必受到行政官僚之行政包袱影

響，因此在策略上較具靈活性；  

 4.電腦資訊化的來臨使得NGOs能以最

經濟的成本擁有以往只有政府才能擁有之

資訊；而NGOs可以藉著對資訊之掌握，

逐漸在某些領域分享政府之職能；  

 5.自由與民主將形成國際社會價值之主

流，因此政治與外交，都必須反應此種

「市場模式」；  

 6.加速的民營化與自由化將進一步破除

「公部門」與「私部門」之界線，從而使

「政府」、「官方」與「非政府」、「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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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之職能犬齒交錯。  

 事實上，早在1970年代國際關係理論中

的自由主義學派學者，已對現實主義所主

張國家是國際社會主要成員的假設，提出

了強烈的質疑。這些具有自主思想的學

者，從經濟合作與社會分工的角度來觀察

當時的國際社會，提出國際間相互依存，

分工合作的重要性與未來趨勢。而在1980

年代，更有學者對所謂政府為國家參與國

際社會唯一合法之決策者與國家資源開發

或管理者，提出反對之意見，且強調非政

府組織NGOs與民間社會（ civil society）

之國際角色參與模型，來說明新的國際互

動模式，即所謂的「活化民間社會組織」

（civil society empower model），這種模

型主張顛覆（ reverse）傳統上以國家為主

要著眼點之跨國關係，而著重全球化

NGOs所可能對國際關係所帶來之實質衝

擊。  

伍、NGOs之限制 

 雖然我們在前面提出許多全球化與

NGOs對國家主權之挑戰，並提出一些

NGOs在未來國際關係上所能扮演之功能

及其所依據之理由；但這並不表示NGOs

將顛覆現實主義所揭櫫的國家主權觀念。

從理論面來說，NGOs也有其理論上之限

制。事實上，由於大部分有關闡揚全球化

與NGOs之學者主要源自於國際關係（或

社會學）中自由主義學派的觀點，因此也

就不可避免地承襲一些自由主義學派有時

帶有天真主義色彩的問題。此外，由於自

由主義思想傾向在爭取合作的過程中強調

妥協；但在實務運作中，哪些議題可以妥

協？哪些議題不能妥協？卻仍然困擾著實

際負責決策的人。針對有些議題是完全不

可能妥協時，自由主義的學者並未提出一

套令人滿意的理論或實務之建議。另外在

自 由 主 義 所 強 調 的 「 互 惠 」

（ reciprocity）原則中，也缺乏一套清晰

的「行為準則」，並依此準則來決定在互

惠的過程中有關利益分配或損失補貼

（ side-payment）的問題，而這些都是未

來研究全球化與NGOs時可能實際上面臨

的問題。因此我們雖然在本論文中強調全

球化與NGOs之重要性，但我們也要在此

指出全球化與NGOs因其依據之理論基礎 -

--自由主義，而衍生的種種問題。因此，

NGOs所強調之「全球治理」（ global 

governance）有可能產生下列問題：  

 1.由於「 NGOs運作之機制非常多元

化，所涵蓋的議題範圍也十分廣泛」，因

此如何整合各種不同之NGOs所可能產生

之對立與衝突時，就有可能出現「多頭馬

車」或「各自為政」的問題；  

 2.由於NGOs強調多元管道之溝通與協

調，因此對同一議題，可能出現多種不同

之解決方案，如何在眾多方案選項中建立

「議題優先順序」會是 NGOs成敗的關

鍵；  

 3.由於NGOs強調「非官方」、「非正

式」等彈性運作方式，因此在運作過程中

有關「由誰負責」？「權限如何劃分」？

「如何整合民間與企業資源」？的問題，

必須先行解決；  

 4.當NGOs之理念、價值、處理事務之

程序等與政府正式編制之單位在運作上有

衝突時，其中之協調機制如何建立？  

 從實務運作上來看，譬如，政府在正式

外交之外，以第二軌外交來輔佐第一軌外

交時，我們看到了第二軌外交與正式外交

權限劃分或策略協調之問題。當然這些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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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有其理論之背景，也有其實務運作中技

術層面的問題。在理論面我們所探討的是

有關第二軌外交之「為什麼」（why）的

問題，也就是正式外交與第二軌外交定位

的問題；在技術面我們關心的議題是有關

第二軌外交「如何運作」（ how）的問

題，前者永遠是學術界學派差異見仁見智

之爭論，後者則是基於實際需求之考量，

而成為企業、民間與政府間一種管理的藝

術與挑戰。而NGOs往往是典型產、官、

學之「跨行」產物，如何在這種「跨行」

關係中，建立一套既具理論又有實效之管

理辦法，將會是NGOs未來之重大挑戰。  

 持平而論，全球化與NGOs確有其時代

之意涵與未來發展之無限潛力；但在目前

之國際關係中，國家主權及軍事安全議題

依然是所有政府最高順位之考量下，

NGOs之管理在下列三種情形中，將難免

受到高階政治或國家主權運作之影響：  

 1.垂直式的議題加溫：當某一低階政治

之議題與高階政治議題所掛勾時，往往會

使得原本較為單純之議題變為更複雜，而

導致NGOs毫無著力點，而必須透過政府

來處理時，則國家主權之觀念會頓時變的

重要。譬如，在1990年代美國與中國大陸

在人權議題（低階政治）之衝突；導致美

國以301經濟制裁方式來處理美 -中貿易問

題；而此一議題後來又涉及美國之對華政

策及其在西太平洋戰略部屬之考量；當最

後產生高階政治排擠低階政治之效應時，

則NGOs所強調之人權議題就常因為美、

中兩國之經貿與軍事安全考量而被犧牲。

另外一個例子是，近年來台塑在生產過程

中所產生的汞污泥，因台灣之環保法規與

環保團體之抗爭，使得這些汞污泥不能在

台灣就地掩埋；但對某些國家（如北韓）

而言，由於其需要經濟發展之資金，故在

某些經濟誘因下，可能願意接受汞污泥在

其國家之掩埋。然而，此單純之環保議

題，可能衍生出一些外交與政治的問題。

在中共之干預下，北韓可能也無法再接受

台塑的汞污泥之處理。因此，這個議題已

衍生出一些高階政治的相關考量，而非

NGOs可以單獨處理，必須回歸到傳統之

外交與政治來思考此議題。  

 2.水平式的議題擴散：當議題互相激

盪，而出現因議題間雖無垂直之排擠效

應，但卻有水平之連結現象，而導致某一

特殊NGOs無法單獨處理這些議題，而必

須在各種不同的NGOs作進一步之協調與

整合時，則政府之介入往往變為必須。最

常見的例子是在環保 NGOs與經濟發展

NGOs有不一致之意見時，政府往往扮演

協調與仲裁、干預之角色。此時各種不同

之NGOs會堅持其立場，實有賴政府發揮

整合NGOs之角色與功能。譬如，在原住

民保留地是否要進行經濟開發時，就可能

引發人權及環保NGOs與經濟發展NGOs產

生衝突之情形。政府在此種衝突中，往往

很難置身度外，而必須作某種協調與干預

時，主權的觀念就會浮現出來。  

 3.全球化所帶來的NGOs有可能成為已

開發國家對未開發國家或開發中國家之變

相資源剝奪。在此情況下，NGOs已違反

國際典則中所強調的互惠互利（mutual 

benefit）原則，甚至有些國家可以藉

NGOs之多邊組織，來遂行其霸權之政

策，使得NGOs淪為霸權之背書與合法化

之工具。  

六、結論 

 在本文中，我們強調了全球化與NG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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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之發展與潛力。儘管如前文已提到，

目前有關全球化與NGOs之學術研究，特

別是有系統之理論建立尚在萌芽階段。但

全球化與NGOs的觸角及足跡已如風行草

偃般地在世界各地及各行各業中展開。而

在本文中我們已闡述了全球化與NGOs對

國家主權之衝擊，而造成國家主權觀念消

褪（ retreat）之現象；但這並不表示國家

主權將從此一蹶不振，而是會以更多元的

形式及更彈性的運作來適應全球化的與

NGOs時代來臨。針對此， Susan Strange

列出十點未來可以立足於全球化與NGOs

之國家主權存在之條件與理由：  

 1.保護國民免受外來之侵犯；  

 2.維護國家貿易的穩定與成長；  

 3.選擇適合國家經濟發展之途徑；  

 4.矯正市場經濟，使其朝良性循環發

展；  

 5.在自由競爭之經濟制度下，提供一套

可以兼顧貧富、老少、強弱之社會安全政

策；  

 6.透過稅收（ taxation），使國家各項

開支不虞匱乏；  

 7.透過經貿關係，制訂國家全面性之發

展策略；  

 8.提供、保護及穩定其國民在領土內之

生活安定、便利及舒適；  

 9.提供國內市場競爭之篩選制度，以強

化其國民與企業在國際之競爭能力；  

 10.透過政府作為其領土內為一合法使

用武力之機制，來解決國內各種不同之  

 爭端。  

 我們從以上十點可以看出，未來國家主

權繼續存在之理由並不強調西方傳統上所

著重之政治性因素（領土、主權、人民）

及東方所著重之文化因素（民族、倫理、

歷史等）；而較著重在「政治市場化」

（ state marketization）之觀念。換句話

說，國家主權之所以存在與延續其理由既

不是建立在權力（power）之觀念上，也

不是建立在民族的認同上；而是建立在以

自由主義為基本之契約（ contract）的觀

念上。這種契約、市場化觀念下的政府，

重點已非如傳統公共行政之公部門所謂

「 政 府 」 （ government ） 之 行 政

（ administration ） 或 「 組 織 」

（ institute）；而其重點將轉移至政府作

為一個人民之「代理人」（ agent），如

何「治理」（ governance）國家之主題

上。從這個觀點來說，全球化與NGOs下

的國家主權與政府，將會是人本主義

（ humanism ） 與 市 場 契 約 （ market 

contract）相互激盪下的產物。而這也正

是未來研究全球化與NGOs所可能對國際

關係帶來衝擊之最重要的焦點。   ◎  

 


